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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度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时间:2007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9:00 

地点:上海市海防路 429 弄 100 号 1 号楼四楼（上海市旅游培训中心

报告厅） 

主持人:何才彪董事长 

一、议程: 

1、审议《关于制定<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议案》 

2、审议《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关于建立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4、《关于新任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5、《关于调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的议案》 

6、《关于公司退出持有上海亚创控股有限公司13.40%股权的议

案》。 

二、股东代表发言 

三、解答股东提问 

四、投票表决 

五、休会 

六、宣布表决结果 



七、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八、律师宣读法律意见 

九、宣布会议闭幕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定《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

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

公司<2007>28 号）和上海监管局“关于开展上海辖区上市

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通知”（沪证监公司[2007]39 号），落

实公司“关于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

划”，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制定公司

《募集资金的管理制度》。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07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07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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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

上海监管局《关于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状况

整改通知书》（沪证监公司字<2007>413 号）要求,对公司章

程做如下修改： 

一、 原公司章程第十条第二款 

当发生公司被并购接管的情形时,在公司董事、监事、

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任期未届满前如确需终止或解除

职务，必须得到本人的认可，且公司须一次性支付其相当于

前一年年薪总和十倍以上的经济补偿（正常的工作变动或解

聘情况除外）。 

修改为: 

当发生公司被并购接管的情形时,在公司董事、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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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200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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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任期未届满前如确需终止或解除

职务，公司须一次性支付其相当于前一年年薪总和十倍以上

的经济补偿（正常的工作变动或解聘情况除外）。 

二、 原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的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已经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的不再纳入累计计算范围）。  

修改为：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的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删除一条章程第五十四条，其余条款顺前。 

   删除第五十四条：连续 180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不超过全体

董事 1/4、全体监事 1/3 的候选人名额，且不得多于拟选人

数。 

四、 删除一款章程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其余条款顺前。 

删除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解除任期未满的董事、监事职务的

须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五、删除一条章程第一百零八条，其余条款顺前。 

删除章程第一百零八条：董事会每年更换和改选的董事

人数最多为董事会总人数的 1/4。 

六、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三条 



公司决定对外提供担保应当履行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

序：对外提供担保应当以发生额作为计算标准，并按照单一

主体连续十二月累计计算；董事会审议的对外担保单笔发生

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的10%。超过该权

限的，董事会应当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审议对

外担保议案时，应当经董事会全体成员的2/3以上同意；董

事会审议的对外担保累计发生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

的净资产总额的30%；已经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的不再纳

入累计计算范围；公司对单一主体的对外担保发生额不得超

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的30%；公司对外担保发生

总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的70%；本条所

指净资产系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 

修改为： 

公司决定对外提供担保应当履行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

序：对外提供担保应当以发生额作为计算标准，并按照单一

主体连续十二月累计计算；董事会审议的对外担保单笔发生

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的10%。超过该权

限的，董事会应当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审议对

外担保议案时，应当经董事会全体成员的2/3以上同意；董

事会审议的对外担保累计发生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

的净资产总额的30%；公司对单一主体的对外担保发生额不

得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的30%；公司对外担保



发生总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的70%；本

条所指净资产系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 

七、删除一条章程第一百四十七条，其余条款顺前。 

删除一条章程第一百四十七条：监事会每年更换和改选

的监事人数最多为监事会总人数的 1/3。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07年12月31日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立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

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决定建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

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由 3名董事组成，

人员组成提名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何才彪  

委 员：张志高、陈亚民 

（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07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资料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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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张志高 

委员：孙元欣、杨荣国 

（三）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亚民 

委员：孙元欣、袁士华 

（四）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孙元欣 

委员：张志高、张翔华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07年12月31日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任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根据《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董事会审核了股东单位提交的推荐函、候选人简历等

相关资料，同意将新任董事候选人提交 2007 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新任董事候选人的产生及简历情况介绍如下： 

关于新任董事候选人的产生 

根据《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在董事因工作岗位变动辞去董事职务后，经股东单位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07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资料之四 



推荐，公司董事会审核新任董事会候选人，提交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新任董事候选人名单如下： 

股东单位 董事候选人 

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

限公司 
孙文秋 

新任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1、姓名：孙文秋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67 年 7 月 

学历：硕十研究生 

职称：高级会计师 

工作简历： 

1987年8月—1989年8月 南京兵工物资管理学校  教

师 

1989年9月—1992年2月 上海财经大学    硕士研究

生 

1992 年 3 月—1992 年 5 月 上海财经大学    教师 

1992年5月—2001年7月 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财务部副经理、经理；证券事务部经理；副总会计师。 

2001 年 8 月—2003 年 3 月  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

司   总会计师 

2003 年 3 月—今年  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  副



总裁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 

二、新任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资格审查 

根据董事任职条件和选聘程序，经公司董事会审核，新

任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符合董事任职的基本条件。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07年12月31日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董事袁士华先生由于工作岗位变动，日前向公司董

事会提交辞职报告，公司董事会同意袁士华先生辞去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人员袁士华

先生调整为孙文秋先生。 

本议案在第四议案审议通过后有效，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2007年12月31日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07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资料之五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退出持有上海亚创控股 

有限公司 13.40%股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关于公司退出持有上海亚创控股有限公司 13.40%股

权的议案》 

上海亚创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亚创控股）是一家投资

管理类企业，主要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工业

园开发、对工矿企业、农业、房地产、市政、旅游业的投资，

企业形象设计、设备咨询服务。注册资本人民币 45,000 万

元。 

公司于 2001 年 3 月出资 6,030 万元，目前占有 13.40%

的股权。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沪众会字<2007>第 2846 号）。 

亚创控股 2007 年 1-7 月：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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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料之六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净利润 

0 0 -908.96 万元 

亚创控股 2007 年 7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净资产 

60,270.87 万元 46,168.26 万元 

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沪银信汇业评报

字(2007) 第 1449 号), 亚创控股 2007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

基准日的净资产为 48,269.34 万元。  

由于亚创控股所属行业目前不属于公司今后发展的主

营业务，根据公司整体资产结构调整的要求，加快清理非核

心资产，回笼资金，减少企业负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

能力，有效提高公司的投资回报率。公司拟同意退出所持有

的上海亚创控股有限公司 13.40%的股权，拟不低于上海银

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沪银信汇业评报字(2007)第

1449 号)的亚创控股 2007 年 7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净资

产48,269.34万元的公司持股比例13.40%的90%获取退股金

额。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07年12月31日 

 
 



 

 


